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文件
牡政规 〔２０２３〕３号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

关于调整牡丹江市区城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

及有偿使用费标准的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有关直属单位:

«牡丹江市区城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及有偿使用费标准»已

经市政府第１７届３２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

真贯彻执行.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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牡丹江市区城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

及有偿使用费标准

一、基准地价标准

表１　牡丹江市区全额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土地级别
商服用地

(４０年)
住宅用地

(７０年)
工业用地

(５０年)
公共服务用地

(５０年)
公用设施用地

(５０年)

Ⅰ ３２２６ １６４７ ３５９ １３３６ ３３１

Ⅱ １９２４ １３４３ ３２９ １１０８ ３０４

Ⅲ １４５９ １０４３ ２９９ ８９１ ２７６

Ⅳ ８９９ ７４７ － ６３６ －

注:１城镇开发边界外,国有建设用地工业用地执行最低工业限价２８８元/平方米.

２基准地价是土地估价的依据,不作为市场价格和出让底价.

表２　牡丹江市区其他乡 (镇) 全额基准地价表

单位:元/平方米

土地级别
商服用地

(４０年)
住宅用地

(７０年)
工业用地

(５０年)
公共服务用地

(５０年)
公用设施用地

(５０年)

Ⅰ ７９７ ６１２ ２９９ ４９６ ２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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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级别
商服用地

(４０年)
住宅用地

(７０年)
工业用地

(５０年)
公共服务用地

(５０年)
公用设施用地

(５０年)

Ⅱ ５４４ ４４８ － ３６２ －

Ⅲ ３６４ ３０９ － ２５０ －

注:１城镇开发边界外,国有建设用地工业用地执行最低工业限价２８８元/平方米.

２基准地价是土地估价的依据,不作为市场价格和出让底价.

二、租赁土地使用权标准

国有土地使用权以租赁方式供地的,经有相应资质的地价评

估机构进行评估,由市自然资源部门确认其价格.

三、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标准

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者抵押和自营的生产、经营性用

地的营业者及自有房屋的土地使用者,除法律有明确规定外,按

其使用的土地用途和面积依照各类等级确定的土地年租金标准计

算并交纳年租金.

表３　土地年租金标准表

单位:元/平方米年

土地级别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Ⅰ ７２１８ ２７５９ １８６７

Ⅱ ５０８２ ２１３２ １３３１

Ⅲ ３６２３ １５２５ ８１０

Ⅳ ２３８０ １０７６ ５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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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级别 商服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Ⅴ １４４５ ７７９ ３７７

Ⅵ ８７０ ５０２ ２８１

　　四、地下空间用地土地使用权价格

(一)地下空间用地面积按建设项目地下建筑面积核算,地

下建筑为多层的,各层用地面积以当层建筑面积单独核算.地下

第一层出让金按同地段地上一层相对应用途评估地价的２０％核

定,地下第二层出让金按同地段地上一层相对应用途评估地价的

１５％核定,地下第三层出让金按同地段地上一层相对应用途评估

地价的１０％核定.

(二)原批准的地下人防工程用于商服等经营性活动的,其

需交纳的土地年租金标准按所在级别商服年租金标准的３０％收

取.

五、土地收益标准

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第二

款,原划拨土地使用者转让土地使用权,转让后仍符合划拨用地

条件的,由转让方按照转让房地产时所获收益中上缴土地收益.

土地收益标准:商服用地为土地转让交易价格的２０％,工业用

地为土地转让交易价格的１０％,住宅用地为土地转让交易价格

的５％,其他用地为土地转让交易价格的５％.

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因场地出租需要缴纳收益金的,以本轮

公布的相应土地级别、用途年租金标准核定收益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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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划拨土地使用权补办出让手续

原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或补办出让手续时,根据 «国土

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地价评估技术

规范›的通知»(国土资厅发 〔２０１８〕４号),经有相应资质的地

价评估机构进行评估,经批准同意后补交地价款.

划拨土地使用权权益价格,根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

发 ‹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价评估指导意见 (试行)›的通

知»(自然资办函 〔２０１９〕９２２号),经有相应资质的地价评估机

构进行评估.

原存量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已办理租赁的再补办出让手续时

依此办理.

七、临时占地费

临时使用建成区范围内国有建设用地用于生产、经营的,执

行原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年租金标准.

八、容积率修正

容积率为建筑用地中总建筑面积与总用地面积之比.

商服用地、住宅用地、公共服务用地、工业用地、公用设施

用地按照表４、表５、表６进行容积率修正.

租赁用地增加建筑面积导致容积率增加,按照表４、表５、

表６进行容积率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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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商服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１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修正系数 １００ １２０ １６０ １９２ ２１３

容积率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修正系数 ２２４ ２４３ ２５６ ２６４ ２６７

表５　住宅用地、 公共服务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１５ ２０ ３０ ４０ ５０

修正系数 １００ １３３ １７０ ２０４ ２２６

容积率 ６０ ７０ ８０ ９０ ≥１００

修正系数 ２３８ ２５８ ２７２ ２８１ ２８３

表６　工业用地、 公用设施用地容积率修正系数表

容积率 ≤１０ ２０ ３０ ４０

修正系数 １００ １１０ １１８ １２３

　　九、基准地价施行时间

本基准地价自发布之日起三十日后施行,牡丹江市区国有土

地使用权价格核定均按此基准地价执行.牡丹江市人民政府

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２９日发布的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牡丹江市

区城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及有偿使用费标准的通知» (牡政规

〔２０１７〕９号)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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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牡丹江市区城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内涵

２基准地价及土地年租金级别范围表

３牡丹江市区基准地价测算用途及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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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１

牡丹江市区城镇国有土地基准地价内涵

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确定的城镇可建设用地范围内,在区域

平均开发利用条件下,不同级别的国有建设用地,以２０２１年７

月１日为基准日,按照商服、住宅、工业、公共服务、公用设施

用地等用途分别评估,由政府公布实施的法定最高使用期限的国

有土地完整土地使用权的区域平均价格.

一、牡丹江市区商服、住宅、公共服务用地基准地价内涵表

内　涵

级别用途

法定最高
使用年限

平均容
积率

土地开发程度 基准日

Ⅰ

Ⅱ

Ⅲ

Ⅳ

商服 ４０年 １５

住宅 ７０年 １５

公共服务 ５０年 １５

商服 ４０年 １５

住宅 ７０年 １５

公共服务 ５０年 １５

商服 ４０年 １５

住宅 ７０年 １５

公共服务 ５０年 １５

商服 ４０年 １５

住宅 ７０年 １５

公共服务 ５０年 １５

“七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水、通下水、通暖、供气和
宗地内场地平整.

“七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水、通下水、通暖、供气和
宗地内场地平整.

“六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水、通下水、通暖和宗地内
场地平整.

“五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水、通下水和宗地内场地平
整.

２０２１年

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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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牡丹江市区其他乡 (镇)商服、住宅、公共服务用地基

准地价内涵表

内　涵

级别用途

法定最高
使用年限

平均容
积率

土地开发程度 基准日

Ⅰ

Ⅱ

Ⅲ

商服 ４０年 １０

住宅 ７０年 １０

公共服务 ５０年 １０

商服 ４０年 １０

住宅 ７０年 １０

公共服务 ５０年 １０

商服 ４０年 １０

住宅 ７０年 １０

公共服务 ５０年 １０

“五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水、通下水和宗地内场地平
整.

“五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水、通下水和宗地内场地平
整.

“四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水和宗地内场地平整.

２０２１年

７月１日

三、牡丹江市区工业、公用设施用地基准地价内涵表

内　涵

级别用途

法定最高
使用年限

平均容
积率

土地开发程度 基准日

Ⅰ

Ⅱ

Ⅲ

工业 ５０年 １０

公用设施 ５０年 １０

工业 ５０年 １０

公用设施 ５０年 １０

工业 ５０年 １０

公用设施 ５０年 １０

“七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水、通下水、通暖、供气和
宗地内场地平整.

“五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水、通下水和宗地内场地平
整.

“四通一平”指宗地外通路、通电、通
讯、通上水和宗地内场地平整.

２０２１年

７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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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２

基准地价及土地年租金级别范围表

一、牡丹江市区商服用地基准地价土地级别范围表

土地级别 级　别　范　围

I
牡丹江市区:牡丹江北岸江堤－东新安街－东七条路－沿江街－东四

条路－火车站－西三条路－西南市街－牡丹江北岸江堤构成的区域.

II

牡丹江市区:东新安街－富江路－沿铁路线向西－米厂路－东新荣街

－化建一胡同－庆明路－大庆街－北安路－东地明街－西地明街－兴

平路－西海林街－铁路线－西十一条路－海浪路－牡丹江北岸江堤除

一级地构成的区域.
江南新城区:牡丹江南岸江堤－海浪河路－乜河街－牡丹江南岸江堤

构成的区域.

III

牡丹江市区:牡丹江北岸江堤－光华街－富江路－北安河－庆北一路

－东地明街－庆明路延伸－北安路－麻花街－曙光街－银龙西路－体

育街－北山公园南侧－北山街－通乡街－兴中路－西十一条路－滨绥

线－黄花小区西侧道路－新安街－牡图线－沿堤街－牡丹江北岸江堤

除一、二级地构成的区域.
江南新城区:牡丹江南岸江堤－兴隆街－海浪河路－牡丹江南岸江堤

除二级地构成的区域.

IV

牡丹江市区:市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除一至三级地之外的国有建设

用地.
江南新城区:市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除二、三级地之外的国有建设

用地.

注:具体级别范围以牡丹江市区商服用地基准地价土地级别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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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牡丹江市区住宅、公共服务用地基准地价土地级别范围表

土地级别 级　别　范　围

I

牡丹江市区:牡丹江北岸江堤－东新安街－东七条路－沿江街－东四

条路－火车站－西三条路－西南市街－牡丹江北岸江堤构成的区域.
江南新城区:牡丹江南岸江堤－海浪河路－兴隆街－牡丹江南岸江堤

构成的区域.

II

牡丹江市区:东新安街－富江路－沿铁路线向西－米厂路－东新荣街

－化建一胡同－庆明路－大庆街－北安路－东地明街－西地明街－兴

平路－西海林街－铁路线－西十一条路－海浪路－牡丹江北岸江堤除

一级地构成的区域.
江南新城区:牡丹江南岸江堤－莲花湖路－牡丹江大街－市区城镇开

发边界－牡丹江南岸江堤除一级地构成的区域.

III

牡丹江市区:牡丹江北岸江堤－光华街－富江路－北安河－庆北一路

－东地明街－庆明路延伸－北安路－麻花街－曙光街－银龙西路－体

育街－北山公园南侧－北山街－通乡街－兴中路－西十一条路－滨绥

线－黄花小区西侧道路－新安街－牡图线－沿堤街－牡丹江北岸江堤

除一、二级地构成的区域.
江南新城区:牡丹江南岸江堤－市区城镇开发边界－牡丹江大街－江

南七道街－莺歌岭街－小东沟－江南七道街－海浪河路－市区城镇开

发边界－牡丹江南岸江堤除一、二级地构成的区域.

IV
牡丹江市区、江南新城区:市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除一至三级地之

外的国有建设用地.

注:具体级别范围以牡丹江市区住宅、公共服务用地基准地价土地级别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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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牡丹江市区其他乡 (镇)商服、住宅、公共服务用地基

准地价土地级别范围表

土地级别 级　别　范　围

I 铁岭镇:胜利街－文化路－铁岭街－光荣路构成的区域.

II

铁岭镇:牡丹江东岸江堤－鹤大线－鹤大高速－八面通街－镇南大街

－铁南一路－铁路线－牡丹江东岸江堤除一级地构成的区域.
温春镇:G２０１以西、联发超市以东市场街临街一宗地;G２０１以东、
黑龙江农业经济职业学院以西学府家园前道路临街一宗地.
桦林镇:东至汇金家园小区以东道路、南至桦林大街、西至牡丹江捷

能热力有限公司、北至牡丹江.
五林镇:北至五林站、南至鹤大线、西至众维汽车养护中心、东至五

林镇人民政府、十字街两侧临街一宗地.
磨刀石镇:粮库路至中心小学、铁路北、金星街南、中心街两侧.

III

铁岭镇:市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除一、二级地以外的国有建设用

地.
温春镇、桦林镇、五林镇、磨刀石镇:市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除二

级地以外的国有建设用地.
兴隆镇、三道关镇、海南乡:市区城镇基准地价范围外、城镇开发边

界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

注:具体级别范围以牡丹江市区其他乡 (镇)商服、住宅、公共服务用地基准地价

土地级别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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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牡丹江市区及其他乡 (镇)工业、公用设施用地基准地价土

地级别范围表

土地级别 级　别　范　围

Ⅰ

牡丹江市区:牡丹江北岸江堤－东新安街－东七条路－沿江街－东四

条路－火车站－西三条路－西南市街－牡丹江北岸江堤构成的区域.
江南新城区:牡丹江南岸江堤－玄武湖路－牡丹江大街－市区城镇开

发边界－牡丹江南岸江堤构成的区域.

Ⅱ

牡丹江市区:牡丹江北岸江堤－光华街－富江路－北安河－庆北一路

－东地明街－庆明路延伸－北安路－麻花街－曙光街－银龙西路－体

育街－北山公园南侧－北山街－通乡街－兴中路－西十一条路－滨绥

线－黄花小区西侧道路－新安街－牡图线－沿堤街－牡丹江北岸江堤

除一级地构成的区域.
江南新城区:牡丹江南岸江堤－市区城镇开发边界－牡丹江大街－绥

芬河路－江南三道街－海浪河路－市区城镇开发边界－牡丹江南岸江

堤除一级地构成的区域.

Ⅲ

牡丹江市区、江南新城区:市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除一、二级地之

外的国有建设用地.
铁岭镇、温春镇、桦林镇、五林镇、磨刀石镇:
市区城镇开发边界范围内的国有建设用地.
兴隆镇、海南乡、三道关镇:市区城镇基准地价范围外、城镇开发边

界范围内除一、二级地之外的国有建设用地.

注:具体级别范围以牡丹江市区及其他乡 (镇)工业、公用设施用地基准地价土地

级别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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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牡丹江市区及其他乡 (镇)土地年租金级别范围表

土地级别 级　别　范　围

I

牡丹江市区:A西安区:火车站沿图佳铁路线－虹云桥－光华街－西

一条路－南市街－江滨小区－江北岸江堤向东.B东安区:沿江北岸

江堤－东一条路东侧４０米－光华街南侧４０米－东三条路－图佳铁路

线－火车站.

II

牡丹江市区:A西安区:江边－江堤－立新村１６号、１７号菜地西北

侧地边－南湖公园南侧－西三条路－虹云桥.B东安区:感应器厂东

南侧江堤－沿江街－东四条路－东光立交桥.C爱民区:东光立交桥

－北安路－东新荣街－东三条路－东海林街－北太平路－东祥伦街－
中华路－北山体育场－北山公园南侧－民安路－西地明街－新华路－
东晓云街－西圣林街转盘路口－向阳街－西海林街－新华路－虹云

桥.
江南新城区:牡丹江南岸江堤－海浪河路－牡丹江大街－镜泊湖路－
江南三道街－空地－六峰湖路－兴隆街－牡丹江南岸江堤.

III

牡丹江市区:A西安区:南湖公园－果品厂道南－海滨路－西五条路

－西新安街－西七条路－百货站仓库－供销中专－教育局预制构件厂

－华轻储运公司－农业机械厂－西牡丹街－西十条路－本区与爱民区

边界.B爱民区:铁路机务段油库－西海林街－综合批发市场－西新

荣街－兴平路－西地明街－本区内二级地边界－北山体育场－东地明

街－转盘路口－北安路－康佳街－庆明路－东新荣街－米厂路－本区

与阳明区边界.C阳明区:米厂路－光华路－铁路专用线－本区与东

安区边界.D东安区:沿绥满铁路线向东南方向－江堤－东五条路－
沿江南街－东四条路.
江南新城区:牡丹江南岸江堤－莲花湖路－江南三道街－镜泊湖路－
牡丹江大街－海浪河路－市区城镇开发边界－牡丹江南岸江堤除二级

地构成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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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级别 级　别　范　围

IV

牡丹江市区:A西安区:第一水厂－西郊变电所－石棉制品厂－铁路

向北至本区与爱民区边界.B爱民区:西十一条路向北－铁路－烟机

小区－心血管医院－水电安装维修总公司－西海林街－西林街－文化

路－牡丹江师范学院西侧围墙－西地明街－兴平路－医学院附属医院

住院部－医学院－北山路－北山公园－市商业职工中专－纺织路－北

安路北端－电子仪器厂－东地明街－东明街－仪器厂南侧沟渠－沿北

安河向东与阳明区四级地界线.C阳明区:北安河－铁路－建筑公司

－贮木加工厂－白酒厂－光华街－阳明街－机械设备厂－晨昌木工机

械厂.
铁岭镇:铁岭街－铁岭街与文化路交叉口－铁路－富裕路－铁岭街.
温春镇:鹤大公路以西;温春大街以南;温春中路以东、春水路以北.

Ⅴ

牡丹江市区:市区范围内除一至四级地以外的国有土地.
桦林镇:桦林大街 (东西走向)两侧临街一宗地范围内国有土地,东

至铁路立交桥,西至火车道与原２０１国道交叉口.
铁岭镇:铁岭医院－护路街－珠海华丰集团牡丹江分公司－市拘留所

－文化路－市建筑联营公司第九工程处－安心路－胜利街－镇建城区

东端－铁路大街－市第八中学－铁岭医院.
温春镇:温春大街以南、春中路以西、奋斗街以北、建水路以东.

Ⅵ

牡丹江市区:市区范围内独立工矿用地.
桦林镇:桦林镇规划建设用地区范围内除五级地以外的国有土地.
铁岭镇:铁岭镇规划建设用地区范围内除四、五级地以外的国有土地.
温春镇:温春镇规划建设用地区范围内除四、五级地以外的国有土地.
磨刀石镇:磨刀石镇规划建设用地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
五林镇:五林镇规划建设用地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
海南乡:海南乡规划建设用地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
三道关镇:三道关镇规划建设用地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
兴隆镇:兴隆镇规划建设用地区范围内的国有土地.

注;具体级别范围以牡丹江市区及其他乡 (镇)土地年租金级别图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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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３

牡丹江市区基准地价测算用途及适用范围

依据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试行)›的通知» (自然资办发

〔２０２０〕５１号),确定商服、住宅、工业、公共服务和公用设施

基准地价适用范围:

牡丹江市区基准地价测算用途及适用范围

序号 土地用途 含　　义

１ 商服用地
１商业服务业用地中的商业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娱乐康体用地、其他商业
服务业用地.

２特殊用地中的殡葬用地 (经营性).

２ 住宅用地 居住用地中的城镇住宅用地、城镇社区服务设施用地.

３ 工业用地
１工矿用地中的工业用地、采矿用地.

２仓储用地中的物流仓储用地、储备库用地.

４
公共服务

用地

１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中的机关团体用地、科研用地、文化用地、教育
用地、体育用地、医疗卫生用地、社会福利用地.

２特殊用地中的使领馆用地、宗教用地、文物古迹用地、监教场所用地、殡
葬用地 (非经营性)、其他特殊用地.

５
公用设施

用地

１公用设施用地中的供水用地、排水用地、供电用地、供燃气用地、供热用
地、通信用地、邮政用地、广播电视设施用地、环卫用地、消防用地、干渠、
水工设施用地、其他公用设施用地.

２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中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用地.

３交通运输用地中的铁路用地、公路用地、机场用地、港口码头用地、管道
运输用地,城市轨道交通用地、城镇道路用地、交通场站用地、其他交通设
施用地.

注:特殊用地中的军事设施用地应根据其实际用途,分别参照相应的基准地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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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市委各直属单位,军分区,师院,医学院.
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市政协办公室,市法院,市检察院.

　牡丹江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３年８月２１日印发


